
A06

郑荐
2016年6月21日 星期二 统筹：安学军 编辑：黄波涛 美编：宋笑娟 校对：陈希

登封俩老赖因涉嫌拒执罪受审

女老赖:“太丢人，给我打马赛克”
多名旁听老赖签下“还款协议”

“我认罪，怪我对法律认识欠妥，希
望法庭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昨天法
庭上，56岁的郭女士念起悔过书，她希望
其他的老赖一定要吸取她的教训。

“她找我借 10 万元，说是要做生
意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”据原告田女
士介绍，她和郭女士是邻居，关系非常
要好。

可是，令田女士没想到的是，自此后，
郭女士不仅不还钱，还躲深圳半年，连手机
号也换了。不得已，田女士告了郭女士。

2014 年 8 月 4 日，登封市法院一审
判决郭女士偿还田女士 10 万元。判决

生效后，郭女士仍不提还款的事，同年
10月，田女士申请了强制执行。

法院查明，郭女士家经营挖掘机、
车辆，按期偿还车贷，并有土木工程建
设，有能力偿还田女士借款，但在还了4
万元后，便采用变更联系方式，藏匿外
地等方法，逃避法院强制执行，拒不履
行生效判决。当庭判决，郭女士犯拒执
罪，获有期徒刑4个月缓刑半年。

另一老赖曾某家中有两层房子出
租，但欠款7.5万不给，拒不履行法院生
效的裁判文书。昨天庭审最后，曾某主
动表示愿意还钱。法庭当庭没有判决。

本报讯 一女老板欠款10万不给，换了手机号跑深圳躲了半年多；另一个
老赖家中有两层房子出租，但欠款7.5万不给……昨天，登封俩老赖因涉嫌拒
执罪受审。“赵院长，今天我太丢人了，麻烦一定告诉来采访的记者，报道要给
我化名、打马赛克。”昨天，女老板庭审后一再求主审法官登封市法院代院长
赵洪印。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文/图

据了解，目前，登封市法院已向公安
机关移送追究拒执罪 36 人，做出有罪判
决4案4人。

据介绍，登封市法院执行信息网络
平台已建成，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立案
大厅的触摸查询平台，或者通过扫描执
行案件微信二维码，随时随地了解案件
进展情况；执行信息网络平台还能接受
当事人咨询、举报财产线索、监督等，增

进当事人对执行工作的理解。
此外，该法院与公安系统全国公民身

份证查询中心联网，定时查询案件被执行
人户籍、车辆等信息。16 日，登封法院在
郑州市率先完成与登封市不动产登记管
理中心的查控联网，可以查询被执行人的
土地、房产及其他不动产等信息，并根据
授权进行查封和解封。
线索提供 薛永松 赵晓敏

此次案件的开庭审理和判决，也是自
2015 年 11 月实施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以
来，登封市法院首次公开审理的对老赖拒
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案件。

昨天庭审现场，登封法院也通知了
60 多名老赖来旁听。老赖孙某主动举
手，表示当天愿意先还 2 万元。随后，多
名旁听老赖和申请人签了“还款协议”。

赵洪印说，下一步，登封法院要加大曝
光力度，利用登封市区人口密集场所LED

屏、电视台、网络等媒体媒介公布老赖信息，
要把老赖的信息发布在官方微信、晾晒在广
场屏幕、张贴在单位住所，让周围的亲戚朋
友都知道他是个不讲诚信的人。

同时，加大信用惩戒力度，对纳入
“黑名单”的失信被执行人，采取限制其
高消费、拘留，乃至移送公安机关等一系
列强有力的执行措施，让老赖处处受限，
犹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让老赖无心
可安，无钱可赚，无福可享，无路可逃。

欠款10万不还躲深圳半年

多名旁听老赖签下“还款协议”

可通过查控联网查询老赖的土地、房产

一旁听的老赖主动还2万元钱

打电话有稿费

9667896678
郑州晚报热线群：27255753

郑州晚报身边客户端

上新浪打开郑州晚报官方微博


